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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齡
化
與
少
子
化
讓
信
託
機
制
越
來
越
重
要
，
為
了
讓
信

託
更
貼
近
普
羅
大
眾
的
需
求
，
金
管
會
二○

二○

年
九

月
一
日
發
布
「
信
託
二
．○

」
計
畫
，
期
許
業
者
積
極
投
入

適
當
資
源
調
整
部
門
組
織
及
培
育
專
業
人
才
，
並
透
過
整
合

機
構
內
部
資
源
及
對
外
跨
業
合
作
，
改
變
以
往
過
於
偏
重
理

財
信
託
的
現
況
，
提
升
信
託
功
能
，
尤
其
是
有
安
養
需
求
的

銀
髮
族
，
可
藉
由
信
託
的
協
助
提
升
保
障
機
制
。

  

根
據
信
託
法
的
定
義
，
信
託
為
「
委
託
人
將
財
產
權
移
轉
或

為
其
他
處
分
，
使
受
託
人
依
信
託
本
旨
，
為
受
益
人
之
利
益

或
為
特
定
之
目
的
，
管
理
或
處
分
信
託
財
產
之
關
係
」
。
在

實
務
上
，
以
信
託
的
目
的
來
分
類
大
概
可
區
分
為
：
遺
囑
信

託
、
安
養
信
託
、
子
女
保
障
信
託
、
公
益
信
託 

。
如
就
委
託

標
的
來
區
分
則
常
見
以
下
四
種
：
一
、
金
錢
信
託
；
二
、
有

價
證
券
信
託 

；
三
、
保
險
金
信
託 

；
四
、
不
動
產
信
託 

。

 

信
託
五
大
優
勢

1
、
依
委
託
人
意
願
管
理
。

2
、
讓
保
險
更
保
險
，
保
險
金
免
遭
他
人
覬
覦
。

3
、
專
業
管
理
對
信
託
財
產
做
有
效
率
的
運
用
。

4
、
可
事
先
規
劃
，
讓
財
產
得
以
永
續
經
營
。

5
、
保
障
年
幼
、
年
長
及
身
心
障
礙
弱
勢
族
群
的
生
活
。

   

其
中
遺
囑
信
託
是
指
遺
囑
人
以
遺
囑
之
方
式
將
其
遺
產
信

託
予
受
託
人(

通
常
為
信
託
業
者)

，
使
受
託
人
依
信
託
本
旨

為
受
益
人(

如
繼
承
人
及
其
後
代
等)

或
特
定
目
的(

如
公
益

目
的)

管
理
、
使
用
、
收
益
信
託
財
產
。
因
為
於
法
理
上
，

遺
囑
屬
於
「
單
獨
行
為
」
，
而
信
託
屬
「
雙
方
行
為
」
，
因

此
實
務
上
多
是
由
遺
囑
人
另
行
與
受
託
人
訂
立
遺
囑
信
託
契

約
，
而
遺
囑
信
託
之
效
力
自
委
託
人
死
亡
時
發
生
。
保
險
金

信
託
是
受
託
人
依
據
委
託
人
的
需
求
對
保
險
金
進
行
規
劃
，

透
過
受
託
人
的
專
業
，
提
供
對
受
益
人
的
照
顧
，
可
避
免
受

益
人
的
法
定
監
護
人
，
覬
覦
高
額
保
險
金
。

信託面面觀  
讓「保險」更保險
信託面面觀  
讓「保險」更保險

信託這項金融商品，有沒有錢都需要。人口老化、財富分配不平均，這些都是全球趨勢。年輕人沒

工作，未來沒希望，不可能買房子；老年人惶恐，什麼制度能幫助他們，信託是選項之一。不論是「保

險金信託」、結合保單打造「遺囑信託」，無疑就是讓保險再加上一層保險。透過保險達人吳沛潔、

高志安的分享提醒，量身打造全方位信託規劃。 

企劃、執行／羅怡如　攝影／余秀萍



財富學苑 RICH Wealth

14RICH 達人   2021 AUG 14

現任：永達保經業務儲備處經理現任：永達保經業務儲備處經理

保險年資：16 年保險年資：16 年

得獎紀錄：4 屆美國 MDRT 百萬圓桌會員得獎紀錄：4 屆美國 MDRT 百萬圓桌會員

             CMF 中國之星業務員組銀星獎             CMF 中國之星業務員組銀星獎

座右銘：一步一腳印，築夢踏實座右銘：一步一腳印，築夢踏實

吳沛潔 Profile吳沛潔 Profile

	 協助客戶完成目標及做好服務是保險從業人員應盡

的職責，吳沛潔轉型到永達致力於協助客戶做好三件

事：一、退休保證：讓每一塊錢發揮價值，陪伴著客

戶未來的退休生活，源源不斷有錢花；二、資產保全：

將客戶的資產架設好防護傘；三、傳承規劃：把愛順

利傳承給所愛的人。

	 服務客戶的過程中，吳沛潔從財富四象限( 個人、

企業、家庭、財產) 梳理出客戶所面臨的狀況，以期

協助客戶在個人、企業、家庭、財產四大象限中取得

平衡，並在各階段中運用保險機制做妥善的安排與防

護，照顧好最尊貴的自己擁有完美人生。她更提醒客

戶，唯有為自己架構安全防護網，才能延伸到企業、

家庭及財產象限，進而做到傳承、富過三代、代代相

傳。

	 除了客戶服務，吳沛潔也期許自己能夠朝向保險企

業家邁進，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建構更寬廣的

服務網絡，提供更全面的服務。「感謝永達提供的平

台及桃園團隊的帶領，讓我們有最好的後盾可以做最

佳的服務。」

經營心法 

案
例

  

四○

歲
的
單
親
爸
爸
小
陳
是
時
常
往
返
台

海
兩
地
的
台
商
，
唯
一
的
一○

歲
獨
生
女
，

平
常
都
委
由
父
母
代
為
照
顧
。
因
具
備
風

險
意
識
及
保
障
觀
念
，
規
劃
以
女
兒
為
受

益
人
、
二
〇
〇
〇
萬
的
壽
險
保
障
。
雖
然

父
母
非
常
疼
愛
孫
女
，
但
小
陳
擔
心
父
母

年
事
已
高
，
萬
一
自
己
發
生
意
外
，
保
險

金
恐
怕
會
落
入
其
他
監
護
人
或
親
友
掌
控
，

年
紀
尚
小
的
女
兒
每
月
的
教
育
基
金
及
生

活
費
至
少
四
萬
元
，
恐
怕
沒
有
保
障
。
他
還

想
送
女
兒
出
國
念
書
，
請
問
小
陳
如
何
以
保

險
為
女
兒
做
好
保
障
，
建
構
保
護
傘
？

小
陳
的
保
單 

吳
沛
潔
業
務
儲
備
處
經

理
指
出
，
從
小
陳
這
個
案

例
來
看
，
栽
培
女
兒
到
研

究
所
畢
業
大
概
還
要
十
五

年
時
間
，
以
每
個
月
四
萬

元
估
算
，
生
活
教
育
費
約

需
要
七
百
二
十
萬
元
；
若

是
大
學
後
送
女
兒
出
國
念

書
，
每
年
花
費
約
一
五○

萬
元
，
大
學
到
研
究
所
六

年
大
約
九○

○
萬
元
，
再

加
上
預
備
金
，
以
目
前
小

陳
保
單
的
壽
險
規
劃
總
計

二○
○

○

萬
，
萬
一
小
陳
不
幸
身
故
僅
能
提

供
照
顧
女
兒
基
本
的
費
用
。

  

對
四○

歲
的
小
陳
來
說
，
十
五
年
後
將
進

入
退
休
階
段
，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下
要
規
劃

退
休
金
，
建
議
可
提
高
保
險
額
度
，
透
過

增
額
終
身
壽
險
，
長
年
期
繳
交
，
累
積
可
觀

的
退
休
金
；
而
小
陳
擔
心
意
外
發
生
，
意
外

除
了
身
故
之
外
更
令
人
擔
心
的
便
是
失
能
。

意
外
死
亡
，
壽
險
加
上
意
外
險
的
額
度
便
可

啟
動
來
照
顧
家
人
；
若
面
臨
要
走
走
不
了

失
能
的
狀
況
，
面
對
的
就
不
僅
是
孩
子
的
照

護
費
，
還
有
自
己
的
照
護
費
，
這
時
候
一
生

打
拼
所
留
下
的
資
產
，
可
能
變
成
是
瑪
麗
亞

吳沛潔談保險金信託

保單規劃 保險種類 保障期間 壽險金額

A 增額終身壽險 終身 1,000 萬

B 定期險 20 年 500 萬

C 養老險 終身 5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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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資
產
。

  

建
議
小
陳
規
劃
壽
險
、
失
能
保
障
以
及
有

現
金
價
值
的
保
單
。
因
為
擔
心
孩
子
還
小

無
法
妥
善
安
排
保
險
金
的
用
途
，
可
透
過

保
單
分
期
給
付
的
功
能
，
讓
保
險
金
分
年

分
次
領
回
，
一
來
可
以
確
保
孩
子
的
教
育

金
不
餘
匱
乏
，
二
來
也
可
以
避
免
短
時
間

獲
得
的
鉅
款
遭
人
覬
覦
或
詐
騙
，
更
可
再

結
合
信
託
機
制
，
讓
整
筆
規
劃
更
完
善
，

讓
擔
心
變
安
心
。

 

原
有
的
保
單
可
向
保
險
公
司
提
出
變
更
，

透
過
保
險
金
信
託
，
將
保
單
的
受
益
權
批

註
進
入
信
託
銀
行
帳
戶
，
並
且
信
託
契
約

中
可
以
先
約
定
未
來
保
險
金
使
用
的
方
式
，

例
如
每
個
月
的
教
育
費
及
生
活
費
共
四
萬
，

將
來
出
國
唸
書
一
年
一
五○

萬
，
或
是
每

月
依
特
定
日
撥
生
活
費
給
孩
子
，
養
成

孩
子
不
濫
用
的
理
財
觀
。
建
議
再
將
壽

險
及
意
外
險
保
障
金
額
提
高
，
小
陳
可

善
加
運
用
利
率
變
動
型
增
額
終
身
壽
險

「
身
故
保
險
金
分
期
給
付
」
的
功
能
再

附
加
「
豁
免
保
費
」
附
約
，
以
免
因
意

外
身
故
或
失
能
導
致
收
入
中
斷
無
力
繳

交
保
費
，
形
成
保
單
失
效
。
此
外
，
為

了
供
女
兒
出
國
念
大
學
，
他
也
可
以
運

用
每
年
二
二○

萬
的
贈
與
額
度
透
過
信

託
的
方
式
或
是
規
劃
六
年
期
美
元
利
率

變
動
型
終
身
保
險
作
為
女
兒
專
款
專
用
的

教
育
基
金
。

  

保
險
金
信
託
就
像
是
保
險
的
一
把
安
全

鎖
，
壽
險
、
醫
療
險
、
儲
蓄
險
都
可
以
和
信

託
結
合
，
用
來
保
障
家
人
或
自
己
未
來
的

退
休
生
活
。
保
險
金
信
託
有
兩
種
類
型
：    

 

一
、
保
險
金
信
託
：
先
有
保
單
再
有
信

託
，
保
險
金
信
託
契
約
簽
立
時
，
受
託
銀
行

會
設
立
一
個
保
單
受
益
人
的
信
託
帳
戶
，

保
險
公
司
的
文
件
中
必
須
批
註
約
定
當
保

險
發
生
理
賠
時
，
保
險
公
司
依
約
定
將
保

險
金
存
入
受
益
人
指
定
的
信
託
帳
戶
內
，

受
託
銀
行
才
能
正
式
依
信
託
契
約
進
行
受

託
業
務
，
照
顧
想
照
顧
之
人
，
達
到
管
理

財
產
的
目
的
。

  
二
、
金
錢
型
保
險
金
信
託
：
這
個
架
構
是

先
有
信
託
再
有
保
險
，
是
由
委
託
人
與
信

託
業
者
（
受
託
人
）

簽
訂
一
份
信
託
契

約
，
同
時
可
以
分
年

將
金
錢
放
進
信
託
帳

戶
中
，
約
定
由
受
託

人
代
委
託
人
繳
付
人

壽
保
險
費
。

   

有
些
人
為
子
女
進

行
保
單
規
劃
時
，
會

以
子
女
為
要
保
人
、

受
益
人
，
可
能
造
成

子
女
知
道
保
單
內
有
大
筆
錢
，
把
錢
亂
花

掉
的
風
險
。
此
時
可
以
透
過
金
錢
型
保
險
信

託
，
以
父
母
當
委
託
人
，
子
女
為
受
益
人
。

購
買
一
張
保
單
以
父
母
為
要
、
被
保
險
人
，

子
女
為
受
益
人
，
並
由
信
託
來
繳
付
保
費
。

期
滿
後
給
付
的
保
險
金
進
入
信
託
專
戶
，

信
託
中
受
益
人
的
生
活
費
、
教
育
費
、
醫

療
費
用
均
可
於
信
託
契
約
中
妥
善
安
排
，

由
信
託
來
給
付
。

 

吳
沛
潔
提
醒
，
為
了
確
保
保
險
金
信
託

的
保
險
金
足
以
完
整
照
顧
後
代
，
進
行
信

託
規
劃
時
，
民
眾
要
清
楚
瞭
解
財
務
上
的

需
要
（
如
受
益
人
人
數
、
年
齡
等
）
並
反

映
在
保
險
金
額
的
規
劃
上
，
這
樣
才
能
提

供
財
務
及
資
產
管
理
充
分
的
保
障
。
另
外
，

信
託
監
察
人
是
信
託
中
的
關
鍵
角
色
，
若

能
安
排
適
當
人
選
，
可
監
督
輔
助
信
託
執

行
，
在
契
約
無
法
配
合
實
際
需
求
時
，
能

適
時
適
度
調
整
。
若
無
監
察
人
設
計
，
易

有
提
前
解
約
的
可
能
性
。

 

保
險
金
信
託
是
長
期
的
保
障
與
承
諾
，
選

擇
具
有
穩
健
營
運
形
象
、
紮
實
內
部
控
制
、

專
業
且
資
產
管
理
績
效
良
好
的
信
託
機
構
。

透
過
壽
險
、
健
康
險
、
旅
平
險
搭
配
信
託
，

可
針
對
保
險
金
提
供
多
方
面
的
保
障
，
跨

越
時
空
照
顧
到
受
益
人
的
經
濟
生
活
，
或

提
供
委
託
人
自
身
的
養
老
退
休
所
得
，
信

託
的
附
加
價
值
讓
保
險
的
保
障
更
完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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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永達保經業務儲備處經理現任：永達保經業務儲備處經理

保險年資：6 年保險年資：6 年

得獎紀錄：3 屆美國 MDRT 百萬圓桌會員 得獎紀錄：3 屆美國 MDRT 百萬圓桌會員 

      IDA 國際華人龍獎個人組銅龍獎       IDA 國際華人龍獎個人組銅龍獎 

    CMF 中國之星個人組銀星獎     CMF 中國之星個人組銀星獎 

座右銘：有我在 、看我的 、跟我來座右銘：有我在 、看我的 、跟我來

高志安 Profile高志安 Profile

 從軍旅生活跨到保險業，永達保經業務儲備處經理

高志安，發現永達保經跳脫傳統保險的框架，凡事以

客為尊並務實地為客戶全方位辦理保單規劃，包括用

人壽保單來準備退休養老、用保險給付來預留稅源、

用保險金信託來延續愛與關懷等，以解決各種複雜的

需求與風險，基於這樣的理念而投身於這份深具價值

與挑戰的事業團隊。

	 想要成為客戶心目中理想的保險規劃人員，高志

安認為讓自己成為專業領航很重要，強化在財稅、法

律、保險專業，厚植實力增加底氣；在態度方面，一

定要誠懇，從客戶的需求出發，協助補足短缺的部分；

以客為尊，尊重客戶的需求進行適當的保額配置，建

立客戶信任感，才能廣結善緣，獲得轉介紹的機會。

	 自我要求高，學無止境的高志安，以誠心待人，讓

客戶感受到無形的保單服務之外，最真誠的一顆心。

經營心法 

案
例

 

從
事
建
築
業
的
黃
先
生
自
年
輕
北
上
經

過
四
十
年
打
拼
，
家
業
蒸
蒸
日
上
小
有
成

就
，
六
十
三
歲
的
他
心
中
唯
一
遺
憾
，
便
是

現
年
三
十
五
歲
的
長
子
十
年
前
因
前
往
工

地
施
工
，
不
慎
遭
高
樓
墜
下
板
模
砸
中
造
成

終
身
癱
瘓
、
迄
今
在
家
由
外
勞
全
日
照
護
。

黃
先
生
次
子
現
於
美
國
矽
谷
工
作
，
研
判

日
後
將
定
居
美
國
，
兩
個
女
兒
都
已
出
嫁
，

大
女
婿
為
補
習
班
教
師
，
小
女
婿
則
跟
隨
黃

先
生
從
事
建
築
。
黃
先
生
於
新
北
市
擁
有
兩

間
店
面
及
數
間
辦
公
室
，
每
月
租
金
收
入
約

七
十
萬
元
，
據
表
示
其
總
資
產
扣
除
負
債
超

過
三
億
。
黃
先
生
計
畫
將
於
六
五
歲
退
休
，

攜
帶
妻
子
走
遍
大
江
南
北
環
遊
世
界
，
以
彌

補
妻
子
多
年
來
相
夫
教
子
勤
儉
持
家
的
辛

勞
，
惟
心
中
始
終
忐
忑
於
長
子
的
下
半
生
無

人
照
料
。 

 

透
過
高
志
安
業
務
儲
備
處
經
理
梳
理
與

說
明
，
黃
先
生
決
定
成
立
遺
囑
信
託
，
並
購

買
二
五○

○

萬
保
額
人
壽
保
險
預
留
稅
源
，

未
來
將
店
面
及
辦
公
室
的
租
賃
所
得
區
分

由
長
子
、
妻
子
、
次
子
及
兩
個
女
兒
受
益
，

其
餘
資
產
以
遺
囑
內
容
律
定
，
如
此
便
解
決

了
黃
先
生
心
中
大
石
。 

 

在
台
灣
，
沿
襲
了
華
人
「
有
土
斯
有
財
」

的
概
念
，
總
認
為
土
地
房
產
是
發
家
致
富
的

根
本
，
因
此
相
對
擁
有
高
比
例
的
不
動
產
。

然
而
房
地
有
大
有
小
，
地
段
有
好
有
壞
，
租

金
有
高
有
低⋯

⋯

該
怎
麼
分
？
如
果
都
共

同
持
有
難
免
要
賣
要
留
意
見
不
合
，
兄
弟
鬩

牆
又
該
如
何
？ 

於
此
同
時
，
高
志
安
建
議

運
用
「
遺
囑
信
託
」
來
解
決
這
類
紛
爭
。 

  

他
進
一
步
指
出
，
當
繼
承
發
生
時
，
被
繼

承
人
未
立
遺
囑
，
繼
承
的
過
程
便
完
全
按

照
民
法
第
一
一
三
八
條
規
範
之
繼
承
順
位

及
應
繼
份
額
分
配
遺
產
。
感
覺
上
依
法
定
比

例
分
配
遺
產
很
是
公
平
，
但
在
過
往
他
服

務
的
個
案
發
現
，
現
金
及
有
價
證
券
很
容

高志安談遺囑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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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分
配
，
但
一
碰
到
不
動
產
、

骨
董
字
畫
等
，
當
繼
承
人
無
法

協
議
時
，
就
易
生
爭
端
了
。
縱

使
親
情
，
在
金
錢
爭
執
下
也
往

往
變
得
不
堪
一
擊
。
其
次
沒
有

遺
囑
也
無
法
守
護
特
定
心
願
，

例
如
鰥
居
的
客
戶
劉
先
生
因
意

外
離
世
未
立
遺
囑
，
留
有
價
值

八○
○

萬
透
天
厝
一
棟
、
現
金

二
五○

萬
元
及
三
名
子
女
，
其
中
次
子
、
長

女
患
有
先
天
性
遺
傳
疾
病
均
無
工
作
能
力
，

長
子
平
日
遊
手
好
閒
放
浪
不
羈
。
完
成
繼

承
後
不
到
一
年
，
居
所
竟
被
查
封
，
兄
妹

三
人
幾
近
流
落
街
頭
，
令
人
不
勝
唏
噓
！

 

再
看
另
一
個
例
子
，
香
港
已
故
富
豪
許

世
勳
，
很
多
人
可
能
並
不
熟
悉
，
但
一
提

到
港
姐
李
嘉
欣
，
大
家
肯
定
不
陌
生
。
許

晉
亨
是
許
世
勳
的
獨
子(

長
兄
已
故
另
有
一

姊)

，
而
李
嘉
欣
則
是
許
世
勳
的
兒
媳
婦
，

許
世
勳
的
財
富
主
要
來
自
不
動
產
。
許
世

勳
在
生
前
立
了
遺
囑
信
託
，
將
財
產
全
部

撥
入
家
族
巨
額
保
單
和
信
託
，
並
把
家
人

都
列
為
這
筆
遺
產
的
受
益
人
，
讓
許
家
每

個
成
員
每
月
從
中
領
取
一
筆
生
活
費
，
而

不
是
一
次
性
的
分
配
。

 

如
果
立
了
遺
囑
，
一
方
面
可
以
在
法
定

保
障
特
留
分
的
規
範
內
，
把
遺
產
如
願
的

分
配
，
這
樣
的
安
排
，
可
以
防
範
子
孫
恣

意
投
資
揮
霍
敗
光
所
有
家
產
；
若
是
進
一

步
規
劃
遺
囑
信
託
，
便
可
以
創
造
永
續
的

富
貴
傳
承
，
自
由
分
配
遺
產
給
想
要
給
予

的
人(

含
非
繼
承
人)

，
同
時
進
一
步
的
管

理
遺
產
，
過
世
後
能
依
照
生
前
的
意
願
與

約
定
的
條
件
，
讓
受
益
人
依
照
你
的
方
式

接
受
遺
產
，
減
少
遺
產
短
期
內
被
揮
霍
殆

盡
的
可
能
，
而
延
續
愛
與
關
懷
。 

 

遺
囑
信
託
是
一
份
能
量
身
打
造
的
專
屬

財
產
規
劃
，
為
了
確
保
遺
囑
信
託
的
內
容

並
得
以
執
行
，
以
下
的
事
項
及
程
序
至
為

重
要
： 

 

一
、
預
立
遺
囑
：
按
民
法
第
一
一
九○

條
至
一
一
九
五
條
之
規
範
選
定
遺
囑
形
式
，

並
詳
實
完
成
各
遺
囑
適
法
要
件
，
以
確
保

遺
囑
合
法
有
效
，
唯
建
議
仍
以
公
證
遺
囑

為
優
先
考
量
，
避
免
後
續
爭
端(

如
特
留
分

侵
害
時
產
生
扣
減
權
之
訴
而
導
致
遺
囑
效

力
疑
慮)
。 

 

二
、
指
定
信
託
財
產
的
內
容
：
遺
產
標

的
必
須
明
確
，
包
含
不
動
產
、
現
金
存
款
、

股
票
、
基
金
、
股
份
、
各
項
權
利
等
。
詳
細

載
明
受
託
人
管
理
信
託
之
方
式
、
期
限(

包

含
信
託
之
消
滅)

、
特
別
狀
況
之
處
置
等
。 

 

三
、
指
定
遺
囑
信
託
的
受
益
人
：
基
本

上
為
遺
產
繼
承
人
，
但
不
以
繼
承
人
為
限
。 

 

四
、
選
定
遺
囑
信
託
之
受
託
人
：
受
託
人

得
收
取
管
理
費
用
。
若
單
純
是
金
錢
信
託
，

受
託
人
可
以
選
擇
銀
行
。
如
果
信
託
財
產

情
況
複
雜
則
可
交
由
較
具
規
模
之
律
師
或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亦
可
委
託
深
具
信
任
之

親
友
擔
任
。
並
建
議
排
定
順
位(

至
少
二
位

以
上)

，
以
免
受
託
人
產
生
不
可
抗
拒
之
情

況
無
法
持
續
受
託
。 

 

五
、
選
定
遺
囑
信
託
之
監
察
人
：(

未
強

制
規
定
必
須
選
任) 

以
品
德
兼
具
、
負
眾

望
、
瞭
解
信
託
執
行
程
序
之
人
任
之
，
或

由
遺
囑
執
行
人
在
遺
產
交
付
信
託
後
轉
任
，

以
監
督
受
託
人
是
否
忠
實
執
行
委
託
事
項
。 

 

遺
囑
信
託
的
設
立
就
被
繼
承
人
而
言
顯

然
是
一
個
深
具
愛
與
智
慧
的
安
排
，
但
對

繼
承
人
來
講
卻
可
能
遇
上
需
繳
納
遺
產
稅

的
現
實
問
題
。
為
了
要
讓
整
個
遺
囑
信
託

能
夠
順
利
執
行
，
最
好
的
方
式
便
是
利
用

人
壽
保
單
作
為
預
留
稅
源(

遺
產
稅
繳
納)

的
工
具
。
遺
囑
信
託
的
委
託
人
預
先
成
立

數
張
保
單
，
於
遺
囑
中
明
確
說
明
用
途
，

一
旦
繼
承
發
生
時
，
除
了
得
以
降
低
遺
產

稅
淨
值
節
省
遺
產
稅
金
外
，
也
能
避
免
繼

承
人
不
願
意
繳
納
遺
產
稅
進
而
妨
礙
遺
囑

信
託
的
進
行
。
這
類
問
題
常
見
於
數
個
繼

承
人
中
，
每
人
的
應
繼
分
不
等
於
受
益
權

的
情
況
下
而
產
生
的
排
拒
。
於
此
，
保
險

與
信
託
的
結
合
才
能
真
正
把
這
些
確
定
變

成
了
一
定
，
人
壽
保
單
正
是
推
展
遺
囑
信

託
不
可
或
缺
的
規
劃
。


